附件1
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表

	县
（市、区）
	区片编号
	片区综合地价
（元/亩）
	区片范围描述
	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比例

	
	
	
	乡镇（街道）
	村（社区）
	

	船山区
	Ⅰ
	55800
	西宁街道、保升镇
	金桂社区、文星桥社区、青岗社区、五里垭社区、樟树堰村、福光庙村（包含联升片区）、徐家堰村；升红社区、金桃社区、金家沟社区、凉水井社区、金荷社区、新开寺社区、保升村、插板堰村、太和桥村、和兴村、观山村；共涉及2个乡镇（街道），18村（社区）。
	土地补偿费30%，安置补助费70%

	船山区
	Ⅱ
	53000
	西宁街道
	兰井村；共涉及1个乡镇（街道），1个村（社区）。
	土地补偿费30%，安置补助费70%


备注：（一）片区综合地价标准发布实施后，2023年11月1日起申请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并实施征地的，按照区片价新标准测算，并在新标准公布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足额支付到位，确保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不受损。
（二）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组成。征收集体农用地以外的其他集体土地补偿标准按照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0.5倍计算。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2
征收土地青苗补偿费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补偿标准（元/亩/年）

	1
	大春、小春
	2410



附件3
房屋重置价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补偿标准（元/平方米）

	1
	钢结构
	1300

	2
	钢混结构
	1300

	3
	砖混（现浇）结构
	1020

	4
	砖混（预制）结构
	980

	5
	砖木结构
	750

	6
	土木、木结构
	550

	7
	其他结构
	220



附件4
地上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元）

	1
	围墙
	乱石垒、土围墙
	立方米
	140

	
	
	砖、石围墙
	立方米
	380

	2
	院（晒）坝
	三合土
	平方米
	35

	
	
	砖、石、水泥砂浆
	平方米
	45

	
	
	土坝
	平方米
	45

	
	
	石板坝
	平方米
	50

	3
	堡坎
	石堡坎
	立方米
	165

	
	
	砼
	立方米
	220

	
	
	砖
	立方米
	190

	
	
	乱石堡坎
	立方米
	75

	
	
	水泥砂浆砌
	立方米
	100

	
	
	其他
	立方米
	33

	4
	水缸
	口
	120

	5
	地窖
	口
	190

	6
	粪池
	土粪池
	立方米
	105

	
	
	水泥、三合土粪池
	立方米
	170

	
	
	条石粪池
	立方米
	210

	7
	水窖
	土水窖
	立方米
	50

	
	
	三合土水窖
	立方米
	90

	
	
	条石及砼水窖
	立方米
	110

	8
	水池
	砣石、条石池
	立方米
	80

	
	
	石砌、砖砌、混凝土
	立方米
	110

	
	
	造型水池
	立方米
	120

	9
	水井
	土水井
	口
	410

	
	
	条石水井
	口
	1050

	
	
	压水井（含机械取水）
	口
	900

	
	
	机井（含抗旱井）
	口
	1500

	10
	灶台
	单眼灶
	眼
	220

	
	
	双眼灶
	眼
	420

	
	
	土灶
	眼
	165

	
	
	红砖砌灶
	眼
	550

	
	
	瓷砖灶、水泥灶
	眼
	750

	
	
	节能灶（含设施）
	眼
	1100

	11
	坟墓
	普通土堆坟
	座
	1300

	
	
	砖、石、水泥修砌
	座
	2000

	
	
	砖、石、水泥修砌加有花岗石、其他材料刻成的墓碑
	座
	3000

	12
	水管
	钢管
	米
	20

	
	
	PE管
	米
	20

	
	
	PVC管
	米
	20

	
	
	胶管
	米
	10

	13
	沼气池
	产气
	口
	3500

	
	
	未产气
	口
	2300

	14
	粮仓
	立方米
	55

	15
	砖、石、混凝土柜
	立方米
	200

	16
	排灌沟渠
	衬砌
	平方米
	30

	
	
	未衬砌
	平方米
	25

	17
	围墙大门
	铁大门
	平方米
	170

	
	
	木大门
	平方米
	115

	18
	大棚
（花棚、
蔬菜大棚、蘑菇棚等）
	竹架
	平方米
	10

	
	
	钢架
	平方米
	22

	
	
	塑钢
	平方米
	16

	
	
	水泥柱架
	平方米
	16

	
	
	其他棚
	平方米
	16

	19
	水塔
	平方米
	/

	20
	彩钢房
	平方米
	220

	21
	鱼塘
	浆砌鱼池
	立方米
	40

	
	
	砖石砌筑鱼池
	立方米
	45

	
	
	土鱼池
	立方米
	20














附件5

零星林木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元）

	
	林木名称
	龄组（生长发育阶段）
	说明
	
	

	1
	锦橙、血橙、脐橙、夏橙、椪柑、柑橘、柠檬等柑橘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9年
	株
	110

	
	
	
	盛果
	挂果9年及以上
	株
	250

	
	
	
	衰果
	/
	株
	100

	
	
	幼苗
	定植3年内
	株
	16

	
	
	幼树
	定植3年及以上
	株
	21

	2
	香柚等柚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9年
	株
	110

	
	
	
	盛果
	挂果9年及以上
	株
	250

	
	
	
	衰果
	/
	株
	100

	
	
	幼苗
	定植3年内
	株
	16

	
	
	幼树
	定植3年及以上
	株
	21

	3
	桃子、樱桃、李子、梨子、苹果、杏子、柿子、青枣、梅子、枇杷等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11年
	株
	100

	
	
	
	盛果
	挂果11年及以上
	株
	200

	
	
	
	衰果
	/
	株
	78

	
	
	幼苗
	离地面高度1米以下
	株
	12

	
	
	幼树
	离地面高度1米及以上未产果
	株
	25

	4
	板栗、核桃、花椒等干果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9年
	株
	110

	
	
	
	盛果
	挂果9年及以上
	株
	220

	
	
	
	衰果
	/
	株
	65

	
	
	定植未挂果
	定植3年及以上
	株
	35

	
	
	定植嫁接幼树
	定植3年内
	株
	22

	5
	葡萄
	盛果
	地径在5厘米及以上
	株
	170

	
	
	中产
	地径在2—5厘米
（含2厘米）
	株
	130

	
	
	挂果
	地径在1—2厘米
（含1厘米）
	株
	95

	
	
	幼树
	地径在1厘米以下
	株
	22

	6
	香（芭）蕉
	挂果
	/
	株
	/

	
	
	苗
	/
	株
	/

	7
	桑树
	幼苗
	离地面高度1米以下
	株
	2

	
	
	产叶桑
	初产叶（果）
	株
	12

	
	
	
	中产叶（果）
	株
	18

	
	
	
	盛产叶（果）
	株
	35

	
	
	
	老化树
	株
	18

	8
	竹类
	25根以上（含25根）
	笼
	85

	
	
	10—25根（含10根）
	笼
	60

	
	
	10根以下
	笼
	25

	9
	松、杉、柏等
针叶类
	幼树
	干胸径2厘米以下
	株
	6

	
	
	小树
	干胸径2—6厘米（含2厘米）
	株
	12

	
	
	中树
	干胸径6—15厘米（含6厘米）
	株
	22

	
	
	大树
	干胸径15厘米以上（含15厘米）
	株
	32

	10
	杂树等阔叶类
	幼树
	离地面高度0.5—1米
	株
	6

	
	
	小树
	离地面高度1米及以上，主干胸径5厘米以下
	株
	12

	
	
	中树
	离地面高度2米及以上，主干胸径5—16厘米（含5厘米）
	株
	22

	
	
	大树
	离地面高度3米及以上，主干胸径16厘米及以上
	株
	32

	11
	银杏、桂花、黄桷树、其他园林乔木树种
	小树
	胸径5厘米以下
	株
	55

	
	
	中树
	胸径5—10厘米（含5厘米）
	株
	110

	
	
	大树
	胸径10厘米以上（含10厘米）
	株
	220



附件6

成片林木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元）

	
	林木名称
	龄组（生长发育阶段）
	说明
	
	

	1
	锦橙、血橙、脐橙、夏橙、椪柑、柑橘、柠檬等柑橘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9年
	亩
	5300

	
	
	
	盛果
	挂果9年及以上
	亩
	8700

	
	
	
	衰果
	/
	亩
	4500

	
	
	幼苗
	定植3年内
	亩
	1800

	
	
	幼树
	定植3年及以上
	亩
	2400

	2
	香柚等柚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9年
	亩
	5300

	
	
	
	盛果
	挂果9年及以上
	亩
	8700

	
	
	
	衰果
	/
	亩
	4500

	
	
	幼苗
	定植3年内
	亩
	1800

	
	
	幼树
	定植3年及以上
	亩
	2400

	3
	桃子、樱桃、李子、梨子、苹果、杏子、柿子、青枣、梅子、枇杷等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11年
	亩
	5600

	
	
	
	盛果
	挂果11年及以上
	亩
	8300

	
	
	
	衰果
	/
	亩
	4600

	
	
	幼苗
	离地面高度1米以下
	亩
	1750

	
	
	幼树
	离地面高度1米及以上未产果
	亩
	2300

	4
	板栗、核桃、花椒等干果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9年
	亩
	5900

	
	
	
	盛果
	挂果9年及以上
	亩
	8900

	
	
	
	衰果
	/
	亩
	5000

	
	
	定植未挂果
	定植3年及以上
	亩
	2800

	
	
	定植嫁接幼树
	定植3年内
	亩
	2200

	5
	葡萄
	盛果
	地径在5厘米及以上
	亩
	10000

	
	
	中产
	地径在2—5厘米（含2厘米）
	亩
	7500

	
	
	挂果
	地径在1—2厘米（含1厘米）
	亩
	5300

	
	
	幼树
	地径在1厘米以下
	亩
	2700

	6
	香（芭）蕉
	挂果
	/
	亩
	/

	
	
	苗
	/
	亩
	/

	7
	桑树
	幼苗
	离地面高度1米以下
	亩
	1300

	
	
	产叶（果）桑
	初产叶（果）
	亩
	4200

	
	
	
	中产叶（果）
	亩
	4200

	
	
	
	盛产叶（果）
	亩
	4200

	
	
	
	老化树
	亩
	4200

	8
	笋用竹
	亩
	3200

	9
	竹类
	25根以上（含25根）
	亩
	3200

	
	
	10—25根（含10根）
	亩
	3200

	
	
	10根以下
	亩
	3200

	10
	松、杉、柏等针叶类
	幼树
	干胸径2厘米以下
	亩
	1900

	
	
	小树
	干胸径2—6厘米（含2厘米）
	亩
	2700

	
	
	中树
	干胸径6—15厘米（含6厘米）
	亩
	5200

	
	
	大树
	干胸径15厘米以上（含15厘米）
	亩
	7000

	11
	杂树等阔叶类
	幼树
	离地高度0.5—1米
	亩
	1900

	
	
	小树
	离地面高度1米及以上，主干胸径5厘米以下
	亩
	2700

	
	
	中树
	离地面高度2米及以上，主干胸径5—16厘米
	亩
	5200

	
	
	大树
	离地面高度3米及以上，主干胸径16厘米及以上
	亩
	7000

	12
	银杏、桂花、黄桷树、其他园林乔木树种
	小树
	胸径5厘米以下
	亩
	5300

	
	
	中树
	胸径5—10厘米（含5厘米）
	亩
	7800

	
	
	大树
	胸径10厘米以上（含10厘米）
	亩
	10500



附件7

房屋结构补差、货币安置补偿、优惠和超选购房标准表

	房屋结构
	产权调换相等部分由被搬迁人向搬迁人补差
	货币收购
	优惠和超选购房
	备注

	
	
	
	
	

	砖混
	10元/㎡
	3000
	根据核准确认的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户籍人口，属征地拆迁所在村、社区户籍人口的，按照每人给予第1个4㎡优惠购房，由被拆迁人按照优惠价1500元/㎡支付购房款；在每户已享受优惠购房后超选面积第2个4㎡，由被拆迁人按照2400元/㎡支付购房款；每人超选8㎡以上的平方米，北部二期安置小区由被拆迁人按照4300元/㎡支付，南部一期安置小区由被拆迁人按照4200元/㎡支付。

	

	砖木
	30元/㎡
	2980
	
	

	穿逗
	40元/㎡
	2970
	
	



附件8

安置住宅房屋楼层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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